2025年流村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责任书

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进一步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持续提升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，确保地区安全形势持续平稳，根据流村镇实际，流村镇平安办与生产经营单位签订2025年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责任书。
一、责任目标
企业负责人为本单位公共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全面履行公共安全管理职责，建立相应的公共安全组织领导机构，健全公共安全管理网络，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确保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安全事故。
二、工作任务
(一)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。全面履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，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制定安全管理预案。各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的组织机构、规章制度和责任制。制定当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计划，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，建立各类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队伍，定期组织各类安全演练，并将相关资料整理归档。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，按照责任制的要求分解、落实到岗，责任到人，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。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检查活动，做好记录，严格落实挂销帐制度，相关情况按要求及时上报流村镇平安办。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及时督促整改，本单位不能解决的要制定相应防控措施并及时上报各有关部门。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事故，确保不亡人、不伤人。
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、安全生产和消防知识等，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。加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所需资金的投入（培训、设施建设等）。
（二）企安安系统安全隐患自查自报工作。一是要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前，上报本季度安全隐患自查情况。二是各企业要指定专人负责本企业自查自报系统，并保持管理人员相对固定。如实上报本企业的自查隐患情况，并对自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。
（三）其他相关安全。一是安全使用电器设备：禁止使用小煤炉、小炭盆、“小太阳”等违规电取暖设备；非居民用户禁止使用液化气，禁止使用聚能化、防风罩等违规灶具；室内不准烧炭烧烤。严禁利用租房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二是严禁止将通向房顶或室外阳台的门上锁，禁止在屋顶和室外阳台堆放易燃、易爆物品阻塞“两个通道”。三是严禁在村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等可燃爆炸物，不准违规动火，严禁阻塞消防通道。不存储、堆放、使用易燃易爆有害物品（包括但不仅限于危险化学品），严禁吸食有毒有害物品。四是电动自行车不准入户，不准院内充电，严禁私拉电线飞线充电。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确保出行安全。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、非机动车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。禁止骑行违规电动车。

附件1:责任书涉及内容员工培训签到表

本责任书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果责任人有变动，由继任者履行。
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流村镇平安办、签约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员工各留存一份。


责任单位签字栏：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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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培训签到表
	企业名称：

	培训日期：

	员工签字
	工作职务
	工作部门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1


